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发改价费[2018]1081号

各市州发改委、环保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我
们制定了《湖南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湖南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8年12月28日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危险废物处置力度，促进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化，加快形成促进
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湖南省实施&amp;lt;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amp;gt;
办法》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从事危险废物处置的单位。

第三条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固体废物，包括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其他社会源危险废物，不包括放射性废物。

第四条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所有产生并委托他人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均应按规定缴纳危险废
物处置费。

第五条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危险废物处置
收费标准。

危险废物处置成本主要包括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运输费、动力费、维修费、设施设备折旧
费、人工工资及福利费、保险。工业危险废物处置费和其他社会源危险废物处置费不包含运输成本。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工业危险废物和其他社会源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设区
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

第七条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应简便、易操作，可按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计费方法。

工业危险废物和其他社会源危险废物原则上按重量计收。

医疗废物处置费用按住院床位数或者重量计收。有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可自主选择按住院病人实际占用床日数或按医疗废物重
量支付医疗废物处置费；无床位的医疗机构按定额或重量支付医疗废物处置费。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的医疗废物处置费
可以计入医疗服务成本，不得向患者单独收取。各地应综合考虑区域内医疗机构总量和结构、医疗废物实际产生量及处理总成
本等因素，合理核定医疗废物处置定额、定量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医疗机构协商确定。医疗废物处置单
位应当按要求及时到各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医疗废物。

第八条 对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其回收价格由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与利用单位双方议定。

第九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应在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与委托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商定具体处置价格，签订处
置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必须严格按国家规定的处置标准处置危险废物，不得减少处置环
节，降低处置质量，造成新的污染。

第十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直接向委托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收取危险废物处置费。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收取的危险废物处置费，
应首先用于支付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费用。

第十一条 已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且危险废物已被收费单位接纳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对该部分危险废物不再交纳生活垃圾
处理费。

第十二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应依法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举报投诉电话等相关内容，定期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处
置成本、收费情况。

第十三条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收集、运输、贮存、处置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对达不到环保标准和不
按规范进行处置的，应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或在处置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各地价格主管部
门依职权对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的进行监督指导。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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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9年2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0.05218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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